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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miit.gov.cn/newweb/n1146295/n1652858/n1652930/n3757016/c5333461/content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 

关于开展涉企保证金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 

工信部联运行〔2016〕355 号 

     

清理规范涉企保证金，是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的重要措施，有利于减

轻企业负担，激发市场活力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。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涉企

保证金清理规范工作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清理规范的范围 

（一）行政机关设立，由企业缴纳或承担的各类保证金（包括保障金、抵押金、担保金，

以下统称保证金），均纳入此次清理规范的范围。 

（二）工程建设领域的保证金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

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 号）有关要求进行清理规范。 

（三）完全市场化行为产生的保证金，金融机构缴纳的保险、保障基金，不属于此次清理

规范范围。 

 

二、清理规范的原则 

（一）凡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或未经国务院批准的保证金项目，一律取消。 

（二）国家明令取消、停征的保证金项目，要严格落实到位，不得变换名目继续收取。 

（三）对已到期或符合返还条件的保证金，应倒排制定返还进度时间表限时返还，不得以

各种理由拖欠。 

（四）对能够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的事项，不得设立保证金项目。 

（五）合并管理职能相同或相近的保证金项目，统一缴纳标准，避免多头执法、重复执法、

过度执法。 

（六）设立保证金依据的法律法规作出调整的，及时按照调整后的法律法规对保证金名目、

缴纳形式、缴纳额度、返还周期等进行更新规范。 

（七）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，尽量降低保证金缴纳标准，缩短资金占用时间。 

 

三、清理规范的措施 

（一）全面开展自查清理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按照上述原则，对本地区、本部门设立的

各类涉企保证金进行全面自查和合法性审核，制止各种违规向企业收取保证金的行为，提出取

消、保留、调整和规范涉企保证金的意见。 

（二）建立目录清单制度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将自查清理情况及拟保留的涉企保证金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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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清单（包括项目名称、设立依据、征收标准、征收程序、返还时间、法律责任等）于 2016

年 12 月 15 日前报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办公室，并抄送财

政部。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形成清单向社会公布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将清单中涉及本地区、

本部门的保证金信息，在门户网站、公共媒体以及缴费场所对外公开；对清单之外的保证金，

一律不得收取。今后凡新设立涉企保证金项目必须依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或经国务院批准。 

（三）创新完善管理方式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、加大对违规企

业处罚力度、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等方式，逐步取代现行涉企保证金有关管理制度，做好政策过

渡衔接，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创新涉企保证金缴纳方式，加快建立企业诚信体系，对诚

信纪录好的企业免收保证金或降低缴纳比例（额度）；适度扩大银行保函应用范围，逐步减少

企业资金占用。 

（四）严格资金监管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完善管理制度，规范管理程序，加

强监督检查，严肃财经纪律，坚决制止将保证金资金挪作他用等违法违规行为。 

 

四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对涉企保证金清理规范工作进行统一部署，

加强政策指导、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。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，抓好落实，形成工作合力共同

推进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由工信、财政主管部门牵头，相关部门配合的涉企保证金清理

规范工作机制，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加强统筹安排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严格监督检查。充分发挥各级减轻企业负担工作机制的作用，强化对各种违规行为

的查处和问责，建立形成监督检查长效机制。联席会议在四季度全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督查中

将清理规范涉企保证金情况作为重要工作内容，并对检查发现的违规行为进行通报。各级工信、

财政等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对涉企保证金资金的监督检查，各级审计机关依法进行

审计监督。 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通过政府网站和公共媒体等渠道，加强对涉

企保证金政策和目录清单的宣传解读，发挥全社会监督作用，营造关心支持清理规范工作、促

进企业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。 

 

 

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

2016 年 10 月 28 日 


